
台中榮民總醫院 
胸腔外科食道鏡及胃鏡檢查說明書 

胸腔外科檢查室位於門診大樓一樓東區，電話(04)23592525 轉 5055 
 

  食道鏡及胃鏡檢查的目的是為了瞭解食道及胃是否有任何之病變，例如

發炎、出血、潰瘍或腫瘤等。在檢查的過程中如果有前述之疑似病灶，施行

檢查的醫師將會為您施行病理組織切片檢查以使診斷能更加精確。另外在檢

查過程中如果有預期外急需治療之情況，例如出血等，施行檢查的醫師也有

可能同時加以治療。原則上本檢查並無太大之侵犯性。但如有心肺病史者發

生意外之風險較高。如您有藥物過敏、心臟血管或肺部疾病之病史或症狀或

是正在服用抗凝血之藥物，請主動告知檢查之醫師，其他方面之疾病與內視

鏡風險較無直接關係但仍請盡量告知。若您因病情需要願意承擔該檢查所可

能帶來之風險，請填妥同意書，醫師會衡量參酌病情施行檢查及治療。 

食道鏡及胃鏡檢查少見之併發症包括：對術前準備之藥物過敏、吸入性

肺炎，突發性心律不整，呼吸衰竭或心衰竭(這些一般均少於 1%，但於出血

情況下之緊急內視鏡機率較高)。患者如另外接受治療性內視鏡(異物摘除、

息肉切除、食道擴張)少於 1%之患者可能併發出血、裂傷、菌血症、食道破

裂等併發症。雖然上述這些情況極少發生，我們也有很完善的急救設備，但

是仍請您仔細的閱讀，並徵求親屬的同意，由家屬陪同前來接受檢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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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前後須知 
 

(一) 檢查前的準備 

1、 檢查前須完全禁食 8 小時以上，水也不能喝。 

* 早上檢查者: 

  檢查前一天晚上 12 時以後，即不可吃東西或喝水，早餐不能吃。 

* 下午檢查者: 

 檢查日當天早餐後，即不可吃東西或喝水，午餐不能吃。 

2、 檢查當日請帶健保卡並依約定時間準時至胸腔外科檢查室報到;

如為住院病人則至胸腔外科檢查室報到。 

3、 請事先填好同意書，並於報到時交給檢查室人員。 

(二) 檢查方法 

1、 先由口吸入麻醉藥，讓咽喉麻醉，以減輕因檢查而造成的不適。 

2、 請取下眼鏡、活動假牙。 

3、 醫師再將一條帶燈的內視鏡插入，依序檢食道及胃，並於必要時

做病理切片檢查。 

4、 整個過程約半小時。 

(三) 檢查後須知 

1、 檢查完畢麻醉會慢慢消失，檢查後一個半小時才能進食，先喝溫

水吞嚥情形良好時，再吃東西。 

2、 檢查後感到喉嚨痛及咳出少量血(此現象為檢查時輕微磨擦喉嚨)

故請勿驚慌！ 

3、 回病房如有大量咳血、呼吸困難、請立即告知護理人員，如為門

診病人請盡速到急診室就醫。 

4、 檢查時若有施行切片，必須送病理部檢查並等待 5 到 7天才能有

確切之結果。 

5、 如有任何疑問，歡迎來電詢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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